
附件4

从轻处罚事项清单（第一批）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从轻处罚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1
商业特许经营特许人
未按规定备案的

福州市商
务局

首次违法，逾期仍
不备案，但已终止
所有特许经营合
同，并将收取费用
退还被特许人，得
到被特许人谅解的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八条  特许人应当自首次订立特许经
营合同之日起15日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在
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应当向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备案；跨省、自治区、直
辖市范围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应当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特许人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企业登记（注册）证书复印件；
　　（二）特许经营合同样本；
　　（三）特许经营操作手册；
　　（四）市场计划书；
　　（五）表明其符合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书面承诺及相关证明材
料；
　　（六）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
　　特许经营的产品或者服务，依法应当经批准方可经营的，特许
人还应当提交有关批准文件。
    第二十五条  特许人未依照本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向商务主管部
门备案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备案，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仍不备案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
公告。

罚款5万元


